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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6_89_A7_E4_c22_14514.htm 一、法律法规及政策依

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2、卫生部《医师

资格考试暂行办法》； 3、卫生部、人事部《具有医学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认定医师资格及执业注册办法》（卫

医发〔1999〕319号）。 二、受理范围：凡拟在白山市行政区

域内的医疗机构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个人，须办理医

师执业登记及注册。 三、受理条件： 1、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1）具有高等学校医学

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 （2）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

书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

构中工作满二年的；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医

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 2、具有高等学校医

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执业医师指

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3、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

年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确定的传统医学专业组织或者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考

核合格并推荐，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 4、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1）不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2）因受刑事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

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 （3）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



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 （4

）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

务的其他情形的。 四、办事程序： 1、医师资格考试： （1）

凡具备受理条件，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在卫

生部公告报考期限内，到户籍所在地的考点办公室报名，并

提交下列材料： 2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2张、本人身份证明、

毕业证书、试用机构出具的试用期满一年并考核合格的证明

。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还应提交《医师

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执业时间和考核合格证明

。试用机构在本市，户籍所在地在外省的，经试用机构推荐

，可在本市报名参加考试。 （2）已通过报名审核的考生，

应持《准考证》在国家统一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参加实践技

能及医学综合笔试。考试成绩合格的，授予执业医师或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 2、医师执业注册：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

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五、工

作时限：除《执业医师法》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外，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卫生

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受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对不

符合条件不予注册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